
 

 
21

立法院公報 第 103 卷 第 8 期 院會紀錄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7874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4-14-602） 

羅委員就大統黑心油品案發後，大統公司對於行政罰款分文未繳，反而一再拖延，不具懲罰

的實質效果及意義，甚至有脫產之虞，為保護消費者、勞工及盤商，未來刑事沒收執行所得應優先

支付給上開對象，並應嚴密監控以防止脫產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法務部查復如下： 
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於偵辦該案件時，就被告銀行帳戶及不動產等資產，已即時查扣，

防範其脫產。而彰化縣政府於 102 年 12 月初，將對大統長基公司所為新臺幣 18.5 億元之行政裁罰

，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執行，該分署隨即於同年月 6 日，對該公司之銀行帳戶予以假扣

押，未來於查明其不動產及動產等資產後，亦將逐一對大統長基公司之其他資產聲請假扣押，防止

其脫產，以確保行政裁罰執行。 

如法院於判決中，依據食品衛生管理法對其查扣資產宣告沒收時，根據行政院食品衛生管理

法修正草案中有關食品安全基金之規定，該部分將成為食品安全基金收入來源，由該基金依法統一

分配使用。 

（二十八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相關部會應針對公務人員赴陸進修儘

速提出具體規範，甚至禁止及限制規定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

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7874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4-14-603） 

羅委員就相關部會應針對公務人員赴陸進修儘速提出具體規範，甚至禁止及限制規定問題所

提質詢，經交據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有關公務員赴大陸進修問題，政府政策上並不支持公務員赴大陸進修，但因現行「公務人員訓

練進修法」及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」，對於公務員能否赴大陸進修並無禁止

規定，以致仍有部分公務員赴大陸進修之情形。考量現行兩岸情勢，公務員赴大陸進修涉及

敏感，並不適宜，相關機關將擬訂具體措施，強化公務員赴大陸進修的管理機制。 

二、政府相關機關針對公務員赴大陸進修問題已多次召開會議研商，並對未來處理原則達成初步共

識，包括對高階及政務、涉密公務人員將在「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

許可辦法」中，明訂禁止赴大陸進修之規定，對於一般公務人員將從人事差勤嚴加管制，同

時也會請各機關對赴大陸進修的公務員建立申報與管理制度，以充分掌握資訊。 

三、政府未來會依循上述處理原則，擬訂具體方案措施，由本會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、內政部等

相關機關，從人事管理、赴陸入出境管理等各層面上逐步完善相關規範，強化落實對公務員

赴大陸進修之管理。 

（二十九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人才是構成國家競爭力的關鍵，解決

少子女化問題是解決弱化國家競爭力底層的根本，相關部會應


